
113年度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養犬貓保險補助 

領據 
 

 

茲收到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認養犬貓保險補助款新

臺幣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(補助款金額審核通過後，由審核人員填寫)，無誤！ 

 
同意事項 
一、貴處付款時，同意直接匯入帳號（一併檢附存摺（簿）封面影本佐證）。 

二、匯款相關費用，同意於款項內扣除（款項金額－匯費＝匯入金額）。 

 

此 致 

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

 

 

 

具領人（簽名或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 

匯 款 帳 戶 資 料 

名稱  身分證字號  

銀行名稱  帳戶名稱  

分行名稱 分 行 帳    號  

銀行分行代號 
 

聯絡電話 （    ）-     手機號碼  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    縣

市     
鄉鎮

市     村

里     
街

路    巷    號    樓  

存摺（簿）封面影本   黏 貼 處 


